
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；有违

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并处

违法所得 １ 倍以上 ３ 倍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在未经登记和指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内

进行宗教活动的；

（二）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设置宗教设施的；

（三）在非宗教活动场所销售或者散发宗教

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。

第三十一条 未经省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宗

教事务部门批准举办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

模的大型宗教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

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

款；对举办活动的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，登记

管理机关可以责令其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第三十二条 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强迫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或者向其摊派的，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；有非

法财物的，予以没收；情节较重的，由登记管理机

关责令其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情节严重的，

由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。

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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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
第十一条 谈判文件、询价通知书应当

包括供应商资格条件、采购邀请、采购方式、

采购预算、采购需求、采购程序、价格构成或

者报价要求、响应文件编制要求、提交响应

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、保证金交纳数额和形

式、评定成交的标准等。

谈判文件除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外，

还应当明确谈判小组根据与供应商谈判情

况可能实质性变动的内容，包括采购需求中

的技术、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。

第十二条 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

通过发布公告、从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建立的

供应商库中随机抽取或者采购人和评审专

家分别书面推荐的方式邀请不少于 3 家符

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竞争性谈判

或者询价采购活动。

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

定条件的供应商可以在采购活动开始前加

入供应商库。财政部门不得对供应商申请入

库收取任何费用，不得利用供应商库进行地

区和行业封锁。

采取采购人和评审专家书面推荐方式

选择供应商的，采购人和评审专家应当各自

出具书面推荐意见。采购人推荐供应商的比

例不得高于推荐供应商总数的 50%。

第十三条 供应商应当按照谈判文件、

询价通知书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，并对其提

交的响应文件的真实性、合法性承担法律责

任。

第十四条 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可以

要求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前

交纳保证金。保证金应当采用支票、汇票、本

票、网上银行支付或者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

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交纳。保证金数额

应当不超过采购项目预算的 2%。

供应商为联合体的，可以由联合体中的

一方或者多方共同交纳保证金，其交纳的保

证金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有约束力。

绛县政府采购中心 宣

第二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

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对具有特殊

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妥善安排墓

地，并采取措施加强少数民族的殡

葬服务。

城市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人

员自愿实行丧葬改革的，应当给予

支持。

第二十六条 少数民族职工参

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，可以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放假，并照发工资。

第二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对

于在城市民族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

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、奖

励。

第二十八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，结合

当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实施办法。

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国家民

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。

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

城市民族工作条例

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；

1987 年颁发的《国家档案局关于机关档案

保管期限的规定》和《机关文件材料归档和

不归档的范围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

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
1 本级党的代表大会、人民代表大会、

政治协商会议，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代表大会

的文件材料

1.1 请示、批复、通知、名单、议程、报

告、领导人讲话、选举结果、讨论通过的文

件、决议、纪要、公报、主席团会议记录等文

件材料永久

1.2 大会发言，人大代表建议和意见、

人大议案及答复，政协委员提案及办理结

果，简报，快报永久

1.3 重要的贺信、贺电，筹备工作、选举

过程中形成的文件，小组会议记录、会议服

务机构的计划、总结等文件材料 30 年

1.4 讨论未通过的文件 10 年

2 本级党委、人民代表大会、政治协商

会议、纪律检查委员会、共青团、工会、妇联

的常委会、执委会、主席团、全体委员会会

议，政府常务会、办公会议的文件材料

2.1 公报、决议、决定、记录、纪要；议

程、领导人讲话、讨论通过的文件，参加人员

名册永久

2.2 讨论未通过的文件 10 年

3 本机关党组（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）

会议和行政办公会的纪要、会议记录永久

4 本机关召开工作会议、专题会议的

文件材料

4.1 请示、批复、通知、名单、日程、报

告、讲话、总结、决议、决定、纪要永久

4.2 典型材料、代表发言材料、交流材

料、简报 30 年

5 机关联合召开会议的文件材料

5.1 本机关为主办的

5.1.1 请示、批复、通知、名单、日程、报

告、总结、决议、决定、纪要永久

5.2 本机关为协办的

5.2.1 请示、批复、通知、名单、日程、报

告、讲话、总结、决议、决定、纪要的复制件或

副本 30 年

5.2.2 典型材料、代表发言材料、交流

材料、简报的复制件或副本 10 年

绛县档案局 宣




